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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關連交易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於二○○三年四月十四日，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和記電話分別與H3GHK及H3GSHK（兩
者均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簽訂服務協議。服務協議訂明和記電話一直及將來繼續向H3GHK及H3GSHK
提供若干3G網絡建設及有關系統開發項目支援服務之基礎，以便在香港推出第三代流動電話網絡及服務。補充網
絡支援協議乃補充和記電話與H3GHK於二○○二年六月二十日達成之服務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於同日刊登之新
聞公佈披露。

DoCoMo除為和記電話、H3GHK及H3GSHK之主要股東外，亦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Hutchison 3G UK
Holdings Limited之主要股東，因此DoCoMo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雖則本公司（約佔百分之七十一）及DoCoMo（約佔百分之二十四）於和記電話、H3GHK及H3GSHK（三者並非本公司
之非全資附屬公司旗下之全資附屬公司）應佔之股份權益相同，惟聯交所於考慮此個案之特定事實與情況後，裁
定簽訂服務協議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且不符合上市規則第14.24條之豁免規定。由於按照服務協
議同意於二○○二年一月一日截至及包括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應付之費用總額符合上市規則第14.25(1)
條關連交易之小額交易豁免規定，因此有關服務協議之詳情須於本公佈內披露，並將依照上市規則第14.25(1)(A)
至(D)條列入本公司下一份刊印之年報及賬目內。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有關提供3G網絡建設及有關系統開發項目支援之協議（「原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網絡支
援協議」）

日期： 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協議各方： 和記電話有限公司（「和記電話」）及Hutchison 3G HK Limited（「H3GHK」），兩者均間接由和記黃埔
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約百分之七十一權益，由NTT DoCoMo, Inc.（「DoCoMo」）擁有約百分之
二十四權益，並由一名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定義）之獨立方（「獨立第三方」）擁有百分之五權益。

性質： 和記電話一直及將繼續向H3GHK提供補充網絡支援協議所訂明之第三代（「3G」）網絡建設及開發項
目支援，以及雙方不時協定之有關香港3G流動電話網絡之建設與網絡開發、管理及運作之其他支援。
補充網絡支援協議乃補充原協議，原協議之詳情已於本公司二○○二年六月二十日之新聞公佈（「前
公佈」）中披露。

年期： 由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至根據原協議終止時。

每年代價： H3GHK根據補充網絡支援協議按發票應付予和記電話之項目實施及開發費用（「網絡支援費用」），
乃參考提供網絡開發支援性質服務之一般商業收費釐定，和記電話並有權向H3GHK收回其因提供網
絡開發支援時合理及適當地引致之墊付費用及其他實報實銷支出。

提供有關3G系統開發項目支援之協議（「有關系統支援協議」）（與補充網絡支援協議合稱「服務協議」）

日期： 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協議各方： 和記電話及Hutchison 3G Services (HK) Limited（「H3GSHK」），兩者均間接由本公司擁有約百分之
七十一權益，由DoCoMo擁有約百分之二十四權益，並由獨立第三方擁有百分之五權益。

性質： 和記電話一直及將繼續向H3GSHK提供有關系統支援協議列明之3G系統開發項目支援，以及雙方不
時協定之有關香港3G流動電話網絡之系統開發、管理及運作之其他支援（「系統開發支援」）。

年期： 由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至根據有關系統支援協議之規定終止時。

每年代價： H3GSHK根據有關系統支援協議按發票應付予和記電話之項目實施及開發費用（「有關系統支援費用」），
乃參考提供系統開發支援性質服務之一般商業收費釐定，和記電話並有權向H3GSHK收回其因提供
系統開發支援時合理及適當地引致之墊付費用及其他實報實銷支出。

進行關連交易之原因

鑒於和記電話一直於香港經營流動電訊服務，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善用其有關經驗、系統與員工協助H3GHK
及H3GSHK在香港推出第三代流動電話網絡與服務，乃符合本公司之利益。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服務協議乃按一般之商業條款達成，並經協議各方按正常交易方式磋商後訂立，
對本公司股東而言均屬公平及合理。

一般資料

和記電話為遵照香港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經營流動電話服務。

H3GHK及H3GSHK，兩者均為遵照香港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彼等之業務為在香港提供3G電訊服務。

DoCoMo除為和記電話、H3GHK及H3GSHK之主要股東外，亦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Hutchison 3G UK Holdings
Limited之主要股東，因此DoCoMo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雖則本公司（約佔百分之七十一）及DoCoMo（約佔百分之二十四）於和記電話、H3GHK及H3GSHK（三者並非本公司之非
全資附屬公司旗下之全資附屬公司）應佔之股份權益相同，惟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考慮此個案之特
定事實與情況後，裁定簽訂服務協議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且不符合上市規則第14.24條之豁免規定。
由於本公司決定不會如前公佈所述可能就原協議之交易申請豁免上市規則披露要求之嚴格規定，且按照服務協議同意
於二○○二年一月一日截至及包括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應付之網絡支援費用及有關系統支援費用總額符合
上市規則第14.25(1)條關連交易之小額交易豁免規定，因此有關服務協議之詳情須於本公佈內披露，並將依照上市規
則第14.25(1)(A)至(D)條列入本公司下一份刊印之年報及賬目內。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施熙德

香港，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星 島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